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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社會企業發展支持措施

特區政府自2009年構思『推出具有本地區特色的「社會企業」計劃』，
並於2010年至2019年期間先後推出三期「社會企業」資助計劃，透過財
政資助的方式，支持社企發展，據政府反映相關企業營運良好，並為殘
疾人士及長者等弱勢群體重投社會創造不少機會。

然而，自第三期《共創耆職長者社企資助計劃》後，當局再無新計劃推
出，參考香港經驗，該地推動社會企業的時間與澳門相近，於2006年推
出種子基金，截至2023年超成立超過700間社企。雖當局過去回覆本人質
詢時曾表示，計劃的停滯主要受疫情影響及需評估計劃，而隨著現時經
濟回復軌道，如何完善社企發展環境和條件，充分發掘澳門社企的潛力，
是否有足夠條件讓本地社企發展成為社會其中一項重要的幫扶政策，惠
及更多弱勢社群，同時讓青年得以從中找到發展機遇，值得當局和社會
共同探討。

另外，社會企業的運作理念是「以工代賑」，在實現收支平衡下推動公
益事業。然而，據了解，特區政府過去三期資助計劃當中，對申請機構
的資助、場地乃至人員比例等條件有所限制；在只有特定群體符合條件
的情況下，令社企未能為更多，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弱勢群體提供工作
機會；而資助計劃亦由政府提供方案再由社團申請，提供的服務單一卻
無法轉型，相關情況令社企以市場經濟模式推動公益事業的優勢和彈性
受到限制。

最後，土地資源缺乏加上私人舖位租金昂貴亦為社企經營困難的主要原
因之一，社會亦有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適時修法，檢討完善公屋商舖租
賃的制度，清晰公開空置舖位的資訊，簡化申請程序，同時以更具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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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吸引力的租賃條件，讓社企得以進駐空置的政府商舖，以更好體現特
區政府對社企和弱勢群體的支持。

對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過去當局曾表示資助計劃受疫情影響及需進行評估，而暫未開放新一
期項目。而隨著本澳經濟回復穩定，請問當局將於何時對社企發展推出
新的支援措施？當局又會否參考鄰地經驗，透過設置種子基金及評選機
制，以恆常支持社企發展？

2. 針對現行資助機制對聘用對象的特定條件、比例等均有所要求，進一
步限制了社企的運作模式，未能令更多不同弱勢群體受惠和工作互補，
限制了社企產品及服務的多元化，同時亦無法達到真正融入社會。對此，
請問當局會否優化相關資助計劃的人員要求，放寬可聘用對象的群體，
為社企的經營和運作提供合理彈性，使其更好地發揮「以工代賑」的優
勢？

3. 另外，當局會否考慮提供一定數量的公屋商鋪予社企租用，以簡單的
申請程序和較低的租金等友好條件，使其在試運初期能有更穩定的成本
支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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